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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在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征程中发

挥重要引领作用的税务领军人才队伍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

大局，根据《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培养规划(2013-2022 年)》(税总

发〔2013〕97 号文件印发)，国家税务总局定于近期启动第六批

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学员选拔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培养方式 

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培养以集中培训、在职自学、实践锻炼相结合

的方式进行，培养周期为 4 年。 

二、培养方向 

第六批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学员选拔设综合管理（侧重税务系统党

的政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方向）、税收法制（分为税收法治、

税政综合管理、自然人税费管理 3 个方向）、税收信息化管理、

国际税收管理 4 个专业，选拔 155 人，其中，税务系统内 140 人，

税务系统外 15 人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综合管理专业选拔税务系统内人员 30 人。 

税收法制专业共选拔 80 人。其中，税收法治方向选拔税务系统内

人员 25 人，税务系统外人员 5 人；税政综合管理方向选拔税务系

统内人员 20 人；自然人税费管理方向选拔税务系统内人员 25 人，

税务系统外人员 5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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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信息化管理专业选拔税务系统内人员 20 人，税务系统外人员

5 人。 

国际税收管理专业选拔税务系统内人员 20 人。 

三、选拔条件 

（一）立场坚定，政治过硬，勤奋好学，爱岗敬业，勇于担当，

本职工作业绩突出，具有较强开拓创新意识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实

践工作能力、分析研究能力，发展潜力较大，身体健康。 

（二）具有硕士以上学位、教育部承认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以

上学历、大学英语六级以上的英语能力。 

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，可不受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学历的限制。 

（三）税务系统内人员在税务系统连续工作满 3 年（2016 年 1 月

1 日以前参加工作）。税务系统外人员从事税收相关工作满 5 年

（2014 年 1 月 1 日以前从事相关工作）。 

（四）税务系统内人员近三年（2016 年、2017 年、2018 年）个

人绩效考评成绩均位于第 2 段以上，且近两年（2017 年、2018

年）中有一年位于第 1 段。 

（五）税务系统内人员行政级别应为正科级以上，其中，报考综

合管理专业的需为副处级以上。 

（六）税务系统内副处级以上人员和税务系统外人员应在 1972

年 5 月 31 日以后出生；税务系统内正科级人员应在 1977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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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日以后出生，获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者，可放宽到 1972 年 5

月 31 日以后出生。 

（七）税务系统外人员为国家机关中从事税收相关工作的正科级

以上人员，大型企业主管税务、信息技术的负责人，涉税中介机

构具有注册会计师、税务师（原注册税务师）、法律职业资格

（律师）等执业资格的中高级执业管理人员，高等院校及科研机

构从事经济、管理、法律、信息技术等与税收相关领域教学科研

工作、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。 

相关解释见《关于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学员选拔工作有关事项的说

明》（附件 1）。 

四、选拔程序 

通过个人报名、推荐、笔试、素质和业绩评价、面试、考察等环

节，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和综合情况，择优录取。税务系统内人

员和税务系统外人员实行统一考试、分别录取、统一培养。 

本次选拔成绩满分为 100 分，其中，推荐环节分值占比为 5%，

笔试环节分值占比为 35%，素质和业绩评价环节分值占比为 25%，

面试环节分值占比为 35%。 

（一）个人报名 

选拔报名通过网络进行。2019 年 2 月 25 日 17 时前，税务系统

内人员通过税务系统业务专网，登录税务干部教育管理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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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://100.16.91.243:8010/esenface，以下简称报名系统）

进行报名；税务系统外人员填写《第六批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学员

选拔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，发至 swljrcxb2019@163.com 进行报

名。 

所有报考人员须如实填报个人材料，如在后续审核中发现不实问

题，一律取消报考、培养资格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核及组织推荐确认 

1.资格初审。2019 年 3 月 1 日 17 时前，税务系统内人员报名材

料须由国家税务总局各司局综合处和各省区市税务局人事部门通

过报名系统进行审核，确保真实、准确；税务系统外人员报考须

经所在单位同意并通过审核。 

2.资格复审。2019 年 3 月 15 日前，国家税务总局对所有报考人

员进行资格复审，其中，税务系统内人员由人事司进行复审，并

在报名系统中确认；税务系统外人员由教育中心进行复审，并通

过个人报名电子邮箱反馈。 

复审结束后，国家税务总局将发布笔试通告，公布参加笔试考生

名单。税务系统内考生通过报名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，税务

系统外考生在笔试注册时领取准考证。 

3.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。资格复审结束后、2019 年 3 月 29 日前，

国家税务总局各司局和各省区市税务局及时登录报名系统，查看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790


